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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保护 

工作组报告 

 1.  国际法委员会于 1998年 5月 22日第 2534次会议上设立了一个不限成员名

额的工作组 由这个专题的特别报告员穆 本努纳先生担任主席 审议能否根据对

这个专题之着手方式的讨论得出哪些结论 并就特别报告员向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

议提交的第二次报告中应该涉及的问题提供指导  

 2.  工作组于 1998 年 5 月 25至 26 日举行了两次会议 关于对这个专题的着手

方式 工作组议定了下列结论  

(a) 对外交保护专题的习惯法着手方式应该形成委员会关于这一专题之工

作的基础  

(b) 这个专题应研讨涉及外交保护的国际法次级规则 初级规则只在需为

明确拟订特定次级规则提供指导而有必要澄清初级规则时才予以研

讨  

(c) 实行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 在实行这项权利时 国家应该考虑到受

其外交保护之国民的权利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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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外交保护工作应该考虑到国际法的发展情况 更多地承认和保护个人

的权利并使个人有更多的机会直接和间接在国际论坛行使其权利 工

作组认为 这种发展在本专题范围内的实际及特定影响应该参照国家

实践的情况就这些发展所涉及的国籍联系要求等有关的特定问题进行

探讨  

(e) 国家实行外交保护的裁量权不妨碍它为其国民行使这项权利 在这一

点上 工作组注意到有些国家的本国法律已经确认其国民有从政府得

到外交保护的权利  

(f) 工作组认为 要求各国政府向委员会提供本国最主要的立法 本国法

院的判决和涉及本国对外交保护的实践情况是有助益的  

(g) 工作组记得委员会 1997 年第四十九届会议关于要在本五年期终了时

完成对本专题之一读的决定  

 3.  关于特别报告员的第二次报告 工作组认为 这份报告应该集中探讨工作

组去年在大纲草案第一章 外交保护的依据 中所提出的一些问题  

 

--  --  --  --  -- 

 


